附件4  

2024年剑河县各乡镇划拨基准地价表

	      用途

乡镇类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元/平方米
	万元/亩

	一类乡镇
	岑松镇（含屯州工业园区）、柳川镇、仰阿莎街道（纳入中心城区定级范围以外区域）、革东镇（纳入中心城区定级范围以外区域）
	397
	26.47 
	238
	15.87 
	125
	8.33 
	190
	12.67 

	二类乡镇
	南明镇、南加镇、南哨镇、南寨镇
	377
	25.13 
	222
	14.80 
	119
	7.93 
	176
	11.73 

	三类乡镇
	太拥镇、观么镇、磻溪镇、敏洞乡、久仰镇
	328
	21.87 
	166
	11.07 
	99
	6.60 
	160
	10.67 

	使用说明：
1.估价期日：2024年1月1日；
2.容积率：商服用地设定容积率为1.0，住宅用地设定容积率为2.0，工业用地为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设定容积率为1.0；
3.土地开发程度：商服、住宅、工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均为“三通一平”（ 宗地外通上水、通电、通路，宗地内场地平整）；
[bookmark: _GoBack]4.土地使用年期：无年期限制。



